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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城区人民政府
关于公布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决定

老城政〔2025〕7 号

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洛阳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》（洛阳市人民政府

令第 126号）有关要求，区政府对 2025年 3月 31日前以区政府

和区政府办公室名义印发的现行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了

全面清理。现将清理结果予以公布。

本次清理共涉及区政府规范性文件 6件，均保留继续有效。

各单位要对照清理结果，做好有关配套文件清理和衔接工

作。对继续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，要实行动态管理，在执行过

程中需进行清理的按规定程序及时提出意见报区政府。

附件：老城区人民政府继续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

2025年 8月 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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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老城区人民政府继续有效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

序号 规范性文件名称 发文字号

1
老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

全面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监管的实施意见

老城政〔2019〕12号

2
老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老城区持续

优化双创生态加快构建现代创新体系

实施办法的通知

老城政〔2020〕21号

3
老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老城

区深化提升创新主体创新平台“双倍

增”行动计划（2021-2025）的通知

老城政办〔2021〕14号

4
老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洛阳

市老城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

务市场主体若干措施的通知

老城政办〔2021〕22号

5
老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废止老城区人民

政府关于盘活闲置楼宇支持产业发展

的实施意见的通知

老城政〔2024〕6号

6
老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规范性文件

清理结果的决定
老城政〔2024〕9号


